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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原县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2022年版）
                                                  
	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证明用途
	设定依据
	索要部门
	出具部门
	行使层级
	备注

	
	
	
	
	
	
	县级
	乡级或
其他
	

	1
	公章刻制业特种
行业许可证核发
	申办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证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
	县公安局
	县公安局
	√
	
	

	2
	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信息网络安全审核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信息网络安全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县公安局
	县公安局
	√
	
	

	3
	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
	申办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
	县公安局
	县公安局
	√
	
	

	4
	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审批
	制订并公布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许可条件和所需材料。对申请人自愿承诺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许可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会计法》
	县财政局
	中介机构
	√
	
	

	5
	营业执照
	道路货运经营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二十四条
	县交运局
	县市监局
	√
	
	

	6
	法人身份证明， 经办人身份证明和书面委托书
	道路货运经营许可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八条
	县交运局
	县公安局
	√
	
	

	7
	已购置车辆的行驶证、车辆登记证书或拟投入运输车辆的承诺书
	道路货运经营许可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八条
	县交运局
	县公安交警大队
	√
	
	

	8
	聘用驾驶员驾驶证
	道路货运经营许可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八条
	县交运局
	县公安交警大队
	√
	
	

	9
	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道路货运经营许可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八条
	县交运局
	县交运局
	√
	
	

	10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或个体运输户的安全运营承诺书
	道路货运经营许可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八条
	县交运局
	自备
	√
	
	

	11
	竣工验收证明
	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许可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县交运局
	县住建局
	√
	
	

	12
	有与业务量适应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证明
	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许可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县交运局
	客运站
	√
	
	

	13
	有相应的设备、设施证明
	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许可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县交运局
	客运站
	√
	
	

	14
	经营场所证明
（产权证及租赁协议）
	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企业的设立、变更审批
	《印刷业管理条例》
第九条
	县新闻出版局
	申请人自备
	√
	
	

	
	经营场所证明
（产权证及租赁协议）
	
	《印刷业管理条例》
第十条
	
	
	√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
	
	《印刷业管理条例》
第九条
	
	
	√
	
	

	15
	法定代表人无违法违纪证明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第八条
	县民政局
	县公安局
	√
	
	

	16
	法定代表人无违法违纪证明
	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
	县民政局
	县公安局
	√
	
	

	17
	家庭经济困难证明
	大学生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三十三至三十六条
	县教育局
	县民政局、社区
	√
	
	

	18
	无犯罪记录证明
	教师资格认定
	《教师资格认定条例》第十五条
	县教育局
	县公安局
	√
	
	

	19
	从业人员的名单和健康合格证明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2019年4月23日修订）第四条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1年卫生部令第80号，2017年12月5日修正）第二十二条
	县卫健局
	医疗机构
	√
	
	

	20
	资金证明
	办理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
	县住建局
	银行
	√
	
	

	21
	交警事故认定
书、法院判决书、调解协议书
	意外伤害责任认定（事项名称：住院和结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主席令第35号）第三十条
	县医保局
	县公安交警大队、县法院
	√
	
	

	22
	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
	机动车注册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条
	车辆管理所
	车辆生产厂家
	√
	
	

	23
	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
	机动车注册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条
	车辆管理所
	县税务局
	√
	
	

	24
	机动车来历证明
	机动车注册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条
	车辆管理所
	车辆生产厂家
	√
	
	

	25
	车船税纳税或者
免税证明
	机动车注册登记
	《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124号部令
第七条
	车辆管理所
	县税务局
	√
	
	

	26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机动车变更登记
	《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124号部令
第十条
	车辆管理所
	机动车安全
检验企业
	√
	
	

	27
	报废机动车
回收证明
	机动车注销登记
	《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124号部令
第二十七条
	车辆管理所
	机动车报废
回收企业
	√
	
	

	28
	机动车制造厂或者经销商出具的
退车证明
	机动车注销登记
	《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124号部令
第二十九条
	车辆管理所
	机动车生产厂商
	√
	
	

	29
	体检合格证明
	驾驶证申领和审验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139 号部令
第五十七条
	车辆管理所
	医疗机构
	√
	
	

	30
	父母在内地无依靠（无子女）证明
	内地居民前往港澳通行证签发
	《内地居民前往香港或者澳门定居审批签发工作规范》公境港〔2017〕4583号第五条
	出入境管理局
	社区
	√
	
	

	31
	工作资历证明
	办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关于整合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事项意见的函》（审改办函〔2015〕95号）《国家外国专家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外交部 公安部关于全面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的通知》（外专发〔2017〕40号）《国家外国专家局关于印发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服务指南（暂行）的通知》（外专发〔2017〕36号）
	县工信局
	申请人原工作单位出具
	√
	
	

	32
	最高学位（学历） 证书或相关批准文书、职业资格证明
	办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关于整合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事项意见的函》（审改办函〔2015〕95号）《国家外国专家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外交部 公安部关于全面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的通知》（外专发〔2017〕40号）《国家外国专家局关于印发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服务指南（暂行）的通知》（外专发〔2017〕36号）
	
县工信局
	最高学位（学历） 证书在国外获得的，应经我驻外使、领馆或由申请人获得学位（学历）所在国驻华使、领馆或我国学历认证机构认证。
最高学位（学历） 证书在港澳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获得的，应经我国学历认证机构认证或经所在地区公证机构公证。
最高学位（学历） 证书在中国境内获得的，仅提供学历（学位）证书原件。我国法律法规规定应由行业主管部门前置审批或具备我国相应准入类职业资格的，应提供行业主管部门批准文书或职业资格证明。
	√
	
	

	33
	无犯罪记录证明
	办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关于整合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事项意见的函》（审改办函〔2015〕95号）《国家外国专家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外交部 公安部关于全面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的通知》（外专发〔2017〕40号）《国家外国专家局关于印发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服务指南（暂行）的通知》（外专发〔2017〕36号）
	县工信局
	应当由申请人国籍国或经常居住地警察、安全、法院等部门出具并经我驻外使、领馆认证或外国驻华使、领馆认证。
在港澳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应经所在地区公证机关公证。
	√
	
	


注：“索要部门”为办理事项单位，即向个人或企业单位索要证明件的部门；“出具部门”开具证明的部门（如公安局、社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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